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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文件
金职大办〔2025〕28号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经费支出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

2025年 6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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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经费支出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财务管理，健全财务分级审批制度，规范

经费支出，完善学校二级财务运行机制，明确经济责任，简化报

销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根据财经、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学校财务运行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经费支出审批原则

（一）预算控制原则。严格按学校年度预算项目和额度进行

审批，不得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审批。

（二）归口管理原则。按照财权和事权统一的要求，实行归

口管理与审批。各单位负责人是包干经费或项目经费的审批人。

（三）权责一致原则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审批人对审批事项的真实性、必要性、相关性负责。

二、经费支出基本流程

（一）经办人：整理各种有效原始票据，根据支出内容对票

据进行分类，按要求填写报销单，并按规定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审批人：从预算额度、经费渠道、支出范围、支出标

准、审批权限、合同约定及项目要求等方面，对签批事项进行审

阅，签署审批意见。

（三）审核人：计财处对报销单据的合理合法性、准确完整

性进行审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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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支出内容和支出凭证不合理不合法、超预算、超标准、

无经费列支渠道的，不予办理，退回报销单据。

2.对审批手续不完整或计算不准确的，应要求报销人员补充

说明，补齐手续或重新计算后再办理。

3.合理合法、准确完整的，予以报销。

三、经费支出审批权限

（一）人员经费

1.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，由人事处审批。

2.学校发放的在职人员的奖励性绩效工资、考核奖、社会服

务报酬和高层次项目奖励，由人事处审批；二级学院发放的由学

院负责人审批后，报人事处审批。

3.按月计酬的其他人员经费，职能部门由人事处审批，二级

单位由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报人事处审批。

4.新增发放类别或变更发放标准时，需报分管人事校领导、

校长审批后执行。

5.人员经费发放由计财处处长审核。

（二）公用经费及项目经费

1.公用经费支出由各单位负责人审批，项目经费支出由项目

负责人审批。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经费支出按“大额经费支出”

执行。其中，公务出差、公务接待、因公出国（境）、会议及培

训、集体活动、政府采购和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按规定可以领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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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劳务酬金等需按规定办理事前审批手续。预付账款、往来款

支付审批参照执行。

2.经费支出的审核：1 万元以下由计财处会计审核，1 万元

（含）-10万元由计财处分管副处长审核，10万元（含）以上由

计财处处长审核。

（三）特殊经费

1.科研项目经费

科研项目经费按照上级科研管理政策和学校科研经费管理

制度执行。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由项目负责人审批，10 万元

（含）以上需报科技处审批；其他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由项目负责

人、所在二级学院分管科研领导审批后报科技处审批。所有科研

项目经费支出 10万元（含）以上按“大额经费支出”执行。

2.借款

严格控制个人借款，因公且无法使用公务卡的方可借款，并

严格执行“前账未清、后账不借”的规定。学生及非学校在编人员

不能作为借款人办理借款手续。

借款 2 万元以下的由各单位负责人审批，2 万元（含）-10

万元的需报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，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还需报

校长审批，由计财处处长审核。

3.大额经费支出

二级学院经费支出 50万元以下的，由所在学院负责人审批；

其他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支出 10万元（含）-50万元的，报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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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审批；支出金额在 50万元（含）-200万元的，需报分管

财务校领导审批；支出金额在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还需报校

长审批。

4.政府投资项目支出

政府投资项目支出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报分管校

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及校长审批，由计财处处长审核。

5.为简化审批流程，下列经费支出免于校领导审批。

（1）按照规定扣缴的住房公积金、各类社会保障费等支出。

（2）委托银行支付的水电费、邮电费、有关税费等支出。

（3）学校不同账户之间资金划转。

（4）学生代管费退费、押金保证金退还、代收代付等往来

款项。

（5）按上级规定发放的人员经费、午餐补贴等。

四、经费支出要求

（一）公务卡结算

公务支出应通过单位银行账户或公务卡结算，未按规定使用

公务卡结算的，不予报销。确因不具备刷卡条件的公务消费，凭

对方单位出具的不具备刷卡条件的证明报销。

（二）报销票据的基本要求，见附件 1。

（三）支出报销资料的规范要求，见附件 2。

（四）支出报销要求使用规范表格，具体见线上服务事项。

（五）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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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费支出审批实行回避制度。各单位负责人、配偶及直系亲属

经办的支出业务报销，应由本单位其他负责人或上一级负责人审批。

2.经费支出不得将一笔业务的支出金额人为拆解、化大为小，

因规避经费审批权限规定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当事人和审批人承担。

3.经办人、审批人和审核人在签名时，应当用全名，不得采

用简写或签名章。实现线上审批的事项，经办人必须在报销单上

签名，其他人员在网上审批审核即可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报销票据的基本要求

2.支出报销资料的规范要求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


	机关代字
	签发人
	主送单位
	标题
	Content
	图章

